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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 

第二次領隊會議議程 

時間：111 年 9 月 16 日（五）10：00 

地點：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北山樓二樓視聽教室(一) 

主席：吉校長佛慈 

出席：朗讀、演說進入第二階段複賽之參賽各校領隊 

項次 時間 內容 主持／主講 

一 09：45〜10：00 報到 林主任靜怡 

二 10：00〜10：10 主席致詞 吉校長佛慈 

三 10：10〜10：20 

工作報告與說明 

１、競賽日程 

２、競賽場地 

３、注意事項 

４、網站公告 

林主任靜怡 

四 10：20〜10：40 問題與討論 吉校長佛慈 

五 10：40〜11：00 各組比賽電腦公開抽籤 孔組長繁涓 

六 11：00〜11：10 長官指示 教育局長官 

七 11：1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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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競賽日程表 

111.09.24（六）第二階段朗讀組、演說組 

地點 項目 時間 備註 

1F 大球下 
朗讀組報到 07：50〜08：20 

請特別注意報到時間。 
演說組報到 09：50〜10：20 

北山樓 6F 地理室二 
高中北區朗讀 08：40〜09：40 

①準備室位置詳見地圖。 

②各組演說之結束時間視其競賽員數

而定，詳見競賽手冊。 

高中北區演說 11：10〜12：34 

北山樓 6F 歷史室二 
高中南區朗讀 08：40〜09：40 

高中南區演說 11：10〜12：41 

南雲樓 8F 護理教室 
國中北區朗讀 08：40〜09：40 

國中北區演說 11：10〜12：22 

南雲樓 7F 視聽教室四 
國中南區朗讀 08：40〜09：40 

國中南區演說 11：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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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臺北市中等學校語文競賽學生組(國語類)場地配置圖 

第二階段複賽：9/2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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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第二階段複賽 

【競賽注意事項】 

壹、 共同注意事項 

一、 報到時間： 

朗讀組：7：50~8：20 

演說組：9：50~10：20 

二、 領隊老師於報到時負責領取競賽手冊及識別牌（含領隊人員證、參賽選手

證）。競賽手冊每校 1 本，比賽當天限由領隊老師或領隊老師指定之學生

憑證至報到處領取。領取後請詳閱手冊各項規定事項。簽名報到時間結束

即停止受理報到（在報到時間結束時未完成排隊者視同逾時，不予受理報

到）。 

三、 各組參賽學生請務必攜帶學生證（新生部分請各校準備臨時學生證或在學

證明），以利核對身分。身分若有疑義時得由大會拍照以備後續查驗。 

四、 參賽學生於報到處報到後，若需發聲練習，朗讀組請於賽前在競賽場內練

習，演說組請於休息區內練習。朗讀組請於 8:20 前至競賽場地驗證，並依

競賽抽籤序號安靜就座；演說組請於報到後依區別組別至中柱樓 4F 107 教

室、108 教室、109 教室、110 教室休息，等待工作人員統一引導至競賽場

地。 

五、 參賽學生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手機〉、呼叫器、碼錶及具有記憶和搜尋資

料功能之電子器材等物品進競賽會場，違者取消參賽資格。若攜帶計時器，

需不具聲響功能者，於比賽期間內，計時器若發出任何聲響影響比賽進行

者，取消該參賽學生資格。 

六、 領隊老師請於領隊休息區(107 教室、108 教室、109 教室、110 教室)休息，

進入時請配戴領隊人員證，並不得於競賽場地及準備室指導參賽學生，違

者取消學生競賽資格。為維護競賽場地寧靜，比賽管制區域及競賽場地恕

不開放領隊老師進入。 

七、 參賽學生服裝規定：參賽學生請著便服，違者視同表演賽，不計分。 

八、 比賽期間，各參賽學生於報到後，未經工作人員同意，不得任意進出各競

賽場地。 

九、 活動期間，除比賽日外，均不開放賽前查看場地。 

十、 111 學年度臺北市語文競賽參賽學生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均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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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育局所有。 

十一、 第二階段複賽不開放參賽學生用餐。 

 貳、一般注意事項 

    一、演說及朗讀 

        (一) 參賽學生進入競賽場地後，務必將報到時所發之參賽選手證佩掛於   

            胸前以供評審識別，若未佩掛妥當無法識別，權益受損自行負責。 

 (二) 朗讀組於 8：20 進行競賽規則說明；演說組於 10：20 進行競賽規則 

     說明。 

 (三) 參賽學生抽題後，即至準備室就座準備（參賽學生上臺後依序遞補位 

     置，且不得與他人交談），靜候工作人員呼號，聞呼號後立即上臺， 

     並不得出聲。 

 (四) 參賽學生準備進入競賽場地預備席就座前，請將個人相關參考工具 

     放置於置物籃內，待比賽完畢後再行取回。 

 (五) 參賽學生於預備席等待上臺期間，應保持安靜，且不得有任何肢體動 

     作干擾比賽選手及評審。 

 (六) 請勿穿著制服或校服，且不得報姓名或校名，僅可報序號與題目號 

    （篇目號）違反者視同表演賽。 

 (七) 參賽學生聞呼號聲應即上臺，開口講話即開始計時，如超過 1 分鐘 

     未開始或上臺，以棄權論；鞠躬下臺即停止計時。 

 (八) 參賽學生除抽題後準備時間外，均應在競賽場內靜聽其他參賽學生 

     演說、朗讀，以收觀摩之效；至該組全體參賽者比賽完畢，評審委員 

     講評、公布成績後解散，中途不得離開，當天各賽場不開放提早離場。 

  參、特別注意事項 

    一、朗讀 

        (一) 於 8：20 進行競賽規則說明，參賽學生請於 8：20 前報到入座完畢       

           （逾報到時間者即不受理報到，並以棄權論）。 

        (二) 各組第 1 號參賽學生於當日上午 8：32 親自至賽場外抽題（憑參賽 

            選手證及學生證備驗），然後至「準備室」準備，至 8：38 回到競賽 

            場「預備席」就位，8：40 開始「朗讀」。第 2 號參賽學生抽題時間 

            在第 1 號參賽學生抽題後 5 分鐘（8：37）抽題，抽題後隨即至「準 

            備室」就座，至 8：43 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座，8：45 開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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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其餘各號每隔 5 分鐘抽題，照前類推。 

        (三) 各參賽學生於朗讀前 8 分鐘抽題，領到題卷後應即至準備室就座準 

            備，前 6 分鐘於準備室準備、登臺前 2 分鐘於預備席準備(在預備席 

            準備時間內，不得參閱資料)，靜候呼號，不得與他人交談，並不得 

            發出聲響。 

        (四) 參賽學生抽到題卷後，除字典、辭典及教育部頒「國語一字多音審訂 

            表」外，不得參閱其他書籍。 

        (五) 參賽學生可在所抽到之題卷上加註記號。 

        (六) 朗讀時間均為 4 分鐘，時間一到按 1 次鈴聲（短音），應立即下臺並    

            將文稿交回工作人員。 

     二、演說 

        (一) 於 10：20 進行競賽規則說明，參賽學生請於 10：20 前報到入座完     

            畢（逾報到時間者即不受理報到，並以棄權論）。 

 (二) 各組演說第 1 號代表於當日上午 10：40 親自至賽場外抽題（憑參賽     

     選手證及學生證備驗），然後至準備室準備，至 11：00 回到競賽場    

    「預備席」就位，11：10 開始「演說」。第 2 號參賽學生在第 1 號參     

     賽學生抽題後 7 分鐘（10：47）抽題，至 11：07 回到競賽場「預備 

     席」就座，11：17 開始「演說」，其餘各號每隔 7 分鐘抽題，照前類    

     推（國中組為每隔 6 分鐘抽題）。 

 (三) 抽題後，必須進入準備室就座，靜候呼號，在準備室準備時間內， 

     可參閱資料，但不得與他人交談，並不得發出聲響。抽題後準備時 

     間 30 分鐘，其中前 20 分鐘於準備室準備，登臺前 10 分鐘於預備席 

     準備（在預備席準備時間內，不得參閱資料）。 

 (四) 準備室桌上皆備有由大會提供的碼錶可供練習，新進入準備室的準 

     備者至準備室空位就座。 

 (五) 登臺演說前，須將所抽題目紙（正反面皆不得做任何記號）交給第一 

     位評審委員後再上臺。演說題目與所抽題目不符者，視同表演賽，不 

     予計分。 

 (六) 演說時間由碼錶控制，下限時間一到，按 1 次鈴聲（短音），上限時 

     間一到按 2 次鈴聲（1 短音 1 長音），超過上限時間每 30 秒按 3 次鈴 

     （2 短音 1 長音），超過 1 分鐘強迫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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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演說時間如有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計時人員紀錄扣平均分數 1 

     分，不足半分鐘者，以半分鐘計算（惟誤差在 3 秒之內者，考量按鈴 

     操作，不予扣分）。 

 (八) 準備室練習用碼錶操作，請依現場工作人員說明。 

 

 肆、競賽活動防疫措施： 

一、 本次市賽僅開放競賽員、評判委員、工作人員及學校領（隨）隊人員進入

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恕不開放非上開人員（如競賽員親友、一般民眾等）

入場。競賽員除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有特殊需求者需他人陪同，

其陪同人員須持證明單（附件 2）入場，一位競賽員以一位陪同人員為限。 

二、 前開人員欲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應主動出示個人證件（含識別

證）、配戴口罩、配合體溫量測及出示比賽日前 14 天疫苗接種證明或比賽

日前 3 天檢驗陰性證明（抗原快篩或 PCR 檢測，參賽學生免附疫苗接種證

明及檢驗陰性證明），並於報到時繳交健康聲明書（附件 1），未繳交者視

同「未報到完成」，另上開聲明書故意填載不實資料之競賽員，取消其參賽

資格，如賽後查證蓄意隱瞞者，則予以撤獎。 

三、 凡屬以下人員一律不得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 

（一） 不配合「出示個人證件（含識別證）、配戴口罩、體溫量測」者。 

（二） 正接受防疫介入措施（隔離治療、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

管理），且介入措施期間與競賽期間相符者。 

   (三) 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須出示3日內（含比賽當日）快篩陰性     

        方可入場。 

四、 體溫量測時，凡出現體溫過高（耳溫 38℃以上，額溫 37.5℃以上）情形

者，一律暫時留置於市賽承辦單位所規劃之隔離安置空間，後續各類人員

處置作為如下： 

（一） 競賽員於「報到時間截止」時重測體溫： 

1. 已無體溫過高（耳溫 38℃以上，額溫 37.5℃以上）情形者，視為報

到完成，由工作人員協助該員前往競賽場地。 

2. 仍有體溫過高（耳溫 38℃以上，額溫 37.5℃以上）情形者，視為發

燒不得參賽，由工作人員協助該員離開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 

（二） 評判委員、工作人員及學校領（隨）隊人員於「進入隔離安置空間



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 

第二階段 領隊會議手冊 

8 

 

起算 3 分鐘」後重測體溫： 

3. 已無體溫過高（耳溫 38℃以上，額溫 37.5℃以上）情形者，得離開

隔離安置空間。 

4. 仍有體溫過高（耳溫 38℃以上，額溫 37.5℃以上）情形者，視為發

燒由工作人員協助該員離開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 

五、 如欲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者反映無口罩時，承辦單位恕不提供口

罩，並請該員至鄰近超商或藥局購買配戴。以下情形承辦單位得提供口罩： 

（一） 於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遺失口罩。 

（二） 於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口罩破（汙）損或鬆緊帶斷掉。 

六、 為舒緩人潮及避免入場體溫量測作業影響報到時間，請競賽員配合承辦

單位規定時間到場。 

七、 為降低人員因簽到作業而增加傳染風險，報到區於通風處辦理，另規劃體

溫量測區、報到等候區、報到服務區及隔離等候區，報到時間或場地依競

賽項目錯開，以避免同一時間大批人員集中於同一場域。 

八、 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所有人員應全程配戴口罩。如因用餐或其

他必要脫下口罩時，應保持社交距離（室外至少 1 平方公尺/人，室內至少

2.25 平方公尺/人）。而進入「競賽場地」後，如有人員不依規定配戴口罩，

各類人員處置作為如下： 

(一) 競賽員：視為表演賽不列入成績計算。 

九、 考量部分人員配戴口罩有過敏或使用後因汙損需更換之情況，得自行準

備具有防護性的口罩。 

十、 參加各項競賽之競賽員，一律全程配戴口罩。 

十一、 競賽場地請保持通風，窗戶每扇各開約 15 公分，而前、後門保持關閉

狀態，冷氣於競賽開始前 30 分鐘開啟，直到當天競賽結束。如競賽中遭逢

下雨且窗戶受雨勢、風勢過大或其他問題影響，單側窗戶必須全關閉時，

則關閉競賽場地內受影響窗戶，不受影響窗戶全開，並開啟風扇直到競 賽

結束。 

十二、 競賽中，如冷氣突然停止運作時，則競賽場地內窗戶全開（倘同時遭遇

窗戶受雨勢或其他問題影響時，關閉競賽場地內受影響窗戶，不受影響窗

戶全開），前、後門仍保持關閉狀態，並開啟風扇直至競賽結束。 

如有人員在競賽期間出現發燒症狀（耳溫 38℃以上，額溫 37.5℃以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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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留置於隔離安置空間，直至其返家或就醫，另視需要協助安排鄰近醫

療院所就醫。如發現疑似新冠肺炎通報定義者，由醫療專業人員提供現場

醫療初步評估或護理，必要時通報衛生單位，同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

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 

 伍、其他： 

   一、競賽期間，參賽學生於競賽結束時，請遵守競賽工作人員指引路線回到競 

       賽場座位，並保持肅靜避免干擾競賽進行。 

   二、非參賽學生（含各單位領隊或指導老師）於報到時間結束後請迅速離開競 

       賽管制區，請勿進入比賽管制區域及競賽場地，以免干擾競賽之進行。 

   三、演說、朗讀組參賽學生除抽題後準備時間外，均應在競賽場內靜聽其他參 

       賽學生演說、朗讀，以收觀摩之效；至該組全體參賽者比賽完畢，評判委  

       員講評、公布成績後解散，中途不得離開。 

   四、若違反上述規定，除依規定處理，必要時提請評審委員會議處。 

   五、相關公告與表單下載區： https://www.nhush.tp.edu.tw/#news_12  

https://www.nhush.tp.edu.tw/#news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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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之防護措施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31 日北市教終字第 1113054969 號函訂定 

壹、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落實新冠肺炎之防疫工作，以確保參加本市語文競賽

（下稱市賽） 相關人員之安全健康，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規定， 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貳、競賽籌備防疫措施： 

一、 市賽承辦單位應備妥足夠之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包含洗手用品（如肥

皂、洗手乳或含酒精乾洗手液等）、擦手紙及備用醫用口罩等，而競賽場

地使用前、後應進行環境清潔與消毒。 

二、 市賽承辦單位應事先規劃隔離安置空間，如有人員在體溫量測或競賽期

間出現體溫過高（耳溫38℃以上，額溫37.5℃以上）情形時，應請其暫時

留置於上開空間。 

三、 市賽承辦單位應事先確認評判委員是否為接受防疫介入措施（居家照護、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且介入措施期間與競賽期間相符者，如符合上開

條件，則應更換評判委員；如為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須出示3日

內（含比賽當日）快篩陰性方可入場。 

四、 市賽承辦單位應於競賽前一日確認評判委員健康情形。競賽當日，如評

判委員其中1 人因病無法報到評分時，則不另聘其他人員遞補。 

五、 市賽工作人員需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如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

等症狀，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

導就醫治療，且安排請假或限制其活動及工作，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

藥）且不再發燒24小時後，才可恢復其活動/工作（委外廠商視同工作人

員）。 

六、 市賽「國小學生組」取消參賽領（隨）隊人員入校；「中等學校學生組」

承辦單位應於賽前將領（隨）隊人員識別證發放給各參賽學校，每校限1

張（領隊人員1張）為原則，上開人員由各參賽學校本權責自行指派。如

該校之英語戲劇參賽隊數為2隊，則發放給每隊3張識別證（即領隊人員1

張及隨隊人員2張）。 

參、競賽活動防疫措施： 

一、 本次市賽僅開放競賽員、評判委員、工作人員及學校領（隨）隊人員進

入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恕不開放非上開人員（如競賽員親友、一般民眾

等）入場。競賽員除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有特殊需求者需他人

陪同，其陪同人員須持證明單（附件2）入場，一位競賽員以一位陪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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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限。 

二、 前開人員欲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欲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

應主動出示個人證件（含識別證）、配戴口罩、配合體溫量測及出示3劑疫

苗接種證明或2劑疫苗揭種證明及快篩陰性或3日內（含比賽當日)快篩檢

驗陰性證明（國小組與中學組參賽學生免附疫苗接種證明及檢驗陰性證

明），並於報到時繳交健康聲明書（附件1）， 未繳交者視同「未報到完成」，

另上開聲明書故意填載不實資料之競賽員，取消其參賽資格，如賽後查證

蓄意隱瞞者，則予以撤獎。。 

三、 凡屬以下人員一律不得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 

(一) 不配合「出示個人證件（含識別證）、配戴口罩、體溫量測」者。 

(二) 正接受防疫介入措施（居家照護、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且介入措施期    

         間與競賽期間相符者。 

(三) 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須出示3日內（含比賽當日）快篩陰性方     

    可入場。 

四、 體溫量測時，凡出現體溫過高（耳溫38℃以上，額溫37.5℃以上）情形    

      者，一律暫時留置於市賽承辦單位所規劃之隔離安置空間，後續各類人    

      員處置作為如下：  

  (一) 競賽員於「報到時間截止」時重測體溫： 

1. 已無體溫過高（耳溫38℃以上，額溫37.5℃以上）情形者，視為報到

完成，由工作人員協助該員前往競賽場地。 

2. 仍有體溫過高（耳溫38℃以上，額溫37.5℃以上）情形者，視為發燒不

得參賽， 由工作人員協助該員離開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 

(二) 評判委員、工作人員及學校領（隨）隊人員於「進入隔離安置空間起算

3分鐘」後重測體溫： 

1. 已無體溫過高（耳溫38℃以上，額溫37.5℃以上）情形者，得離開隔離

安置空間。 

2. 仍有體溫過高（耳溫38℃以上，額溫37.5℃以上）情形者，視為發燒

由工作人員協助該員離開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 

五、 如欲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者反映無口罩時，承辦單位恕不提供口    

     罩，並請該員至鄰近超商或藥局購買配戴。以下情形承辦單位得提供口   

     罩： 

 (一) 於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遺失口罩。 

 (二) 於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口罩破（汙）損或鬆緊帶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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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為紓緩人潮及避免入場體溫量測作業影響報到時間，請競賽員務必提早

半小時以上到場。 

七、 為降低人員因簽到作業而增加傳染風險，報到區於通風處辦理，另規劃 

體溫量測區、報到等候區、報到服務區及隔離等候區，報到時間或場地依

競賽項目錯開，以避免同一時間大批人員集中於同一場域。 

八、 進入市賽承辦單位所屬空間內，所有人員應全程配戴口罩。如因用餐或

其他必要脫下口罩時，應保持社交距離（室外至少1平方公尺/人，室內至

少2.25平方公尺/人）。而進入「競賽場地」後，如有人員不依規定配戴口

罩，各類人員處置作為如下： 

 (一) 競賽員：視為表演賽不列入成績計算。 

九、 考量部分人員配戴口罩有過敏或使用後因汙損需更換之情況，得自行準

備具有防護性的口罩。 

十、 參加各項競賽之競賽員（不分動靜態），一律全程配戴口罩。 

  十一、 競賽場地請保持通風，窗戶每扇各開約15公分，而前、後門保持關閉   

        狀態，冷氣於競賽開始前30分鐘開啟，直到當天競賽結束。如競賽中遭    

        逢下雨且窗戶受雨勢、風勢過大或其他問題影響，單側窗戶必須全關 

        閉時，則關閉競賽場地內受影響窗戶，不受影響窗戶全開，並開啟風扇 

        直到競賽結束。 

   十二、競賽中，如冷氣突然停止運作時，則競賽場地內窗戶全開（倘同時遭 

         遇窗戶受雨勢或其他問題影響時，關閉競賽場地內受影響窗戶，不受影 

         響窗戶全開），前、後門仍保持關閉狀態，並開啟風扇直至競賽結束。 

   十三、如有人員在競賽期間出現發燒症狀（耳溫38℃以上，額溫37.5℃以 

         上）時，暫時留置於隔離安置空間，直至其返家或就醫，另視需要協 

        助安排鄰近醫療院所就醫。如發現疑似新冠肺炎通報定義者，由醫 

        療專業人員提供現場醫療初步評估或護理，必要時通報衛生單位，同     

        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 

肆、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簽奉核准後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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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防範新冠肺炎入場健康聲明書 

姓名 
 

性別 □男  □女  □其他 

身分別 

(必勾選) 

□競賽員 

□評判委員 

□工作人員 

□學校領隊人員 

□學校隨隊人員 

□陪同人員 

競賽 

項目 
(僅限競賽

員勾選) 

□國小學生組 

□國中學生組 

□高中學生組 

□教師組 

□社會組 

□國語 

□英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族語 

□演說（含情 

  境式演說） 

□朗讀 

□寫字 

□作文 

□字音字形 

 

就讀學校 

或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請問您過去 7 天是否有下列情形（以競賽日為基準）： 

1.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已服藥者亦需填寫「是」）? 

  □否 

  □是：□發燒  □咳嗽  □呼吸急促 

2.是否去過國外? 

  □否 

  □是：＿＿＿＿＿（請填國家/地區） 

3.是否接觸過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否  □是 

4.是否屬於居家照護、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否 

  □是 

 

簽名：                  

 

日期：111 年   月    日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關心您 

◎備註： 

1.該競賽項目之賽程無論為一或二階段，凡競賽當日需進入承辦單位所屬空間者，皆須事先填妥健康聲

明書。 

2.前開「身分別」所臚列之人員於報到時，皆須繳交健康聲明書。 

3.健康聲明書中所有欄位皆須填寫。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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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之競賽員陪同人員證明單 

 

競賽員            參加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因以下

緣故（請勾選）需陪同人員一旁協助，特此證明： 

□身心障礙 

□重大傷病 

□突發傷病 

 

 

 

陪同人員之姓名：＿＿＿＿＿＿＿＿＿＿ 

 

與競賽員之關係：＿＿＿＿＿＿＿＿＿＿ 

 

競賽員所屬學校：＿＿＿＿＿＿＿＿＿＿ 

 

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備註：本證明單經市賽工作人員確認無虞後方能入場，請妥善保管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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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說項目國中組競賽規則 ※ 
一、各組演說第 1 號競賽員於當日上午 10 時 40 分親自由後門出，至賽場外抽題，

然後至準備室準備至 11 時 00 分，再由後門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位，11 時

10 分開始「演說」。第 2 號代表在第 1 號代表抽題後 6 分鐘抽題，至 11 時 06

分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位，11 時 16 分開始「演說」，其餘各號每隔 6 分鐘

抽題，照前類推。 

二、競賽員請配戴參賽選手證。 

三、比賽中行動電話請關機。 

四、在會場請勿走動，並保持肅靜，以免影響比賽進行；若有離席需要，請在競賽

員上、下臺之間進行。 

五、未輪到之競賽員請在競賽場等待，以免錯失抽題及準備時間。 

六、演說競賽每人限 4 至 5 分鐘。 

七、請於抽籤時間 (現場工作人員會提醒參賽者) 攜帶學生證親自至賽場外抽題，

然後至準備室準備，屆時由服務同學引導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位，等候唱

號上臺。 

八、抽題後，必須進入準備室就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但不

得與他人交談。教師請勿於競賽場所及準備室指導競賽員，違者將列入紀錄轉

知評審。 

九、準備室桌上備有碼錶可供練習。 

十、聞唱號後，應即上臺演講，如超過 1 分鐘未開始或不上臺者，以棄權論。 

十一、 每位競賽員上臺前，應將所抽到之題目紙（不得做任何記號）親自遞交第一

位評審老師。 

十二、 每位競賽員上臺時，應先表明號次與題次，但不得表明代表之學校及姓名。 

十三、 演說時間由碼錶控制，下限時間（4 分鐘）一到，按 1 次鈴聲（1 短音），上

限時間（5 分鐘）一到按 2 次鈴聲（1 短音 1 長音），超過上限時間每 30 秒

按 3 次鈴（2 短音 1 長音），超過 1 分鐘強迫下臺。 

十四、 演說題目與所抽之講題不符者，視同表演，不予計分。 

十五、 演說競賽代表請遵守時間，若輪到抽題之代表，逾時抽題超過 25 分鐘以上

者，以棄權論，未逾 25 分鐘者准予抽題，但準備時間應在 30 分鐘內扣除 

十六、 使用時間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監場者扣總平均 1 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

鐘計算。 

十七、 參賽學生名牌可帶回作紀念，但塑膠套子及掛帶於出場處回收，以利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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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說項目高中組競賽規則 ※ 
一、各組演說第 1 號競賽員於當日上午 10 時 40 分親自由後門出，至賽場外抽題，

然後至準備室準備至 11 時 00 分，再由後門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位，11 時

10 分開始「演說」。第 2 號競賽員在第 1 號代表抽題後 7 分鐘抽題，至 11 時 07

分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位，11 時 17 分開始「演說」，其餘各號每隔 7 分鐘

抽題，照前類推。 

二、競賽員請配戴參賽選手證。 

三、比賽中行動電話請關機。 

四、在會場請勿走動，並保持肅靜，以免影響比賽進行；若有離席需要，請在競賽

員上、下臺之間進行。 

五、未輪到之競賽員請在競賽場等待，以免錯失抽題及準備時間。 

六、演說競賽每人限 5 至 6 分鐘。 

七、請於抽籤時間 (現場工作人員會提醒參賽者) 攜帶學生證親自至賽場外抽題，

然後至準備室準備，屆時由服務同學引導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位，等候唱

號上臺。 

八、抽題後，必須進入準備室就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但不

得與他人交談。教師請勿於競賽場所及準備室指導參賽者，違者將列入紀錄轉

知評審。 

九、準備室桌上備有碼錶可供練習。 

十、聞唱號後，應即上臺演講，如超過 1 分鐘未開始或不上臺者，以棄權論。 

十一、每位競賽員上臺前，應將所抽到之題目紙(不得做任何記號)親自遞交第一位

評審老師。 

十二、每位競賽員上臺時，應先表明號次與題次，但不得表明代表之學校及姓名。 

十三、演說時間由碼錶控制，下限時間（5 分鐘）一到，按 1 次鈴聲（1 短音），上

限時間（6 分鐘）一到按 2 次鈴聲（1 短音 1 長音），超過上限時間每 30 秒

按 3 次鈴（2 短音 1 長音），超過 1 分鐘強迫下臺。 

十四、演說題目與所抽之講題不符者，視同表演，不予計分。 

十五、演說競賽員請遵守時間，若輪到抽題之參賽者，逾時抽題超過 25 分鐘以上

者，以棄權論，未逾 25 分鐘者准予抽題，但準備時間應在 30 分鐘內扣除。 

十六、使用時間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計分員扣總平均 1 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

鐘計算。 

十七、參賽學生名牌可帶回作紀念，但塑膠套子及掛帶於出場處回收，以利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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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讀項目競賽規則 ※ 

一、各組第 1 號競賽員於當日上午 8 時 32 分親自由後門出，至賽場外抽題，然後

至準備室準備至 8 時 38 分，再由後門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位，8 時 40 分

開始「朗讀」。第 2 號競賽員抽題時間在第 1 號代表抽題後 5 分鐘抽題，抽題後

隨至「準備室」就座，至 8 時 43 分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座，8 時 45 開始

「朗讀」，其餘各號每隔 5 分鐘抽題，照前類推。 

二、競賽員請配戴參賽選手證。 

三、比賽中行動電話請關機。 

四、在會場請勿走動，並保持肅靜，以免影響比賽進行；若有離席需要，請在競賽

員上、下臺之間進行。 

五、未輪到之參賽者，請在競賽場等待，以免錯失抽題及準備時間。 

六、請於抽籤時間 (現場工作人員會提醒競賽員) 攜帶學生證親自至賽場外抽題，

然後至準備室準備，屆時由服務同學引導回到競賽場「預備席」就位，等候唱

號上臺。 

七、競賽員抽到題目卷後，除字典、辭典外，不得參閱其他書籍、工具，如：手機、

筆記型電腦等，亦不得與其他人員交談。教師請勿於競賽場所及準備室指導競

賽員，違者將列入紀錄轉知評審。 

八、準備室桌上備有碼錶可供練習。 

九、競賽員可在題目卷上加註記號。 

十、每位競賽員上臺時，應先表明號次與題次，但不得表明所代表之學校及姓名。 

十一、聞唱號後，應即上臺朗讀，如超過 1 分鐘未開始或不上臺者，以棄權論。 

十二、競賽時間，每人 4 分鐘，時間一到（即聽聞 1 聲鈴聲），應即下臺，不得繼續

朗讀。下臺時請將朗讀文章交還給工作人員（場外抽籤人員）。 

十三、輪到抽題時，逾時 6 分鐘以上者以棄權論；未逾 6 分鐘者准予抽題，但準備

時間應在 8 分鐘之準備時間內扣除。 

十四、競賽員名牌可帶回作紀念，但塑膠套子及掛帶於出場處回收，以利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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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本人＿＿＿＿，帶領競賽員＿＿＿＿代表＿＿＿＿＿＿＿＿

＿＿＿＿＿＿＿（學校）參加臺北市 111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

學生組（國語類）第二階段複賽 

□南 

□北 
區 

□高 

□國 
中組 □演說  □朗讀  項競賽 

因故致報到時缺繳證件，茲證明該學生確係本校參賽代表無誤，

如有不實，願遭取消參賽資格，並負一切相關責任。 

 

此致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立切結書人：＿＿＿＿＿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